
1

投 资 发 展 监 管 协 议

甲方：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

乙方：

本宗地位于亭湖区清溪路北、黄山路西侧，用地面积

22280 平方米，用途为旅馆用地，现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协定

本协议：

一、建设目标

1.乙方开发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盐城市自然自源和规划

局出具的规划设计要点实施规划建设。

2.乙方竞得土地使用权后必须接受甲方监管，按照双方签

订的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按期缴纳土地出

让金，1 年内开工建设，3 年内竣工并投入使用。

3.按《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

施意见》（盐政发[2017]92 号）配置装配式建筑。

4.该项目临清溪路、黄山路设置出入口，具体位置以交管

部门审批意见为主，建筑高度及施工设备需满足航空控制要

求，结合地下空间配置人防和停车位。

5.地块内及周边道路、滨河绿带的建设应与建设项目同步

验收，同步交付使用。



2

6.对建筑的基本要求：

（1）本酒店需具有较强的商务会议和接待功能；

（2）装修标准按五星级的酒店的要求；

（3）需要配备大、中、小型会议室若干，其中大型会议室容

纳人数不得低于 800 人，中型会议室容纳人数不得低于 300人，

小型会议室须满足不同会议人数的需求；

（4）具有同时容纳 1000 人就餐的宴会厅和住宿房间；

（5）地下空间布置考虑部分商业休闲设施；

（6）酒店管理需与国内外知名的一流酒店专业管理公司合作；

（7）酒店建议采用现代风格，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。

（8）酒店及配套设施由乙方自持，不得对外销售。

二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.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的开发建设过程和资金流向，如

出现违约情况，或者发现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，有权责令停

工整改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2.甲方配合乙方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类外部问题。

3.在质量保修期内，乙方未及时保修，甲方有权安排修复。

4.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在方案设计、施工图设计过程中按建

设目标第 6 条的要求执行，有权要求乙方按要求修改和调整方

案和施工图。

三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1.按规定享受装配式商业开发建设的有关优惠政策。

2.按商业开发建设流程自主组织该项目的建设，承担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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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单位的相应责任。

3.按出让文件、规划设计方案、本协议等要求按期完成酒

店及各项配套建设任务，并承担发生的所有投资和税费。

4.确保项目建设期间的安全生产，若发生安全事故自行负

责处理并承担一切责任。

5.遵守江苏省及盐城市颁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和文明施

工管理规定，服从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。

6.依法履行保修义务。

四、违约责任

1、甲方未能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交地的，自延期之日起，

每日按乙方已支付该地块土地出让金的 1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；

延期交地超过 6 个月的，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接

地人已支付土地出让金的金额收购该土地使用权，乙方同时有

权要求甲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。

2、乙方在竣工验收时未能按照该协议建设目标中相关标

准执行，且在返工后仍未达到协议标准，甲方有权不对该项目

进行相关验收，不核发相关竣工许可直至整改到位。

3、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时间节点开竣工，每延期一个月，

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出让价款 1%的违约金。

4、乙方发生重大质量事故，除按要求整改到位后，还需承

担违约金每次 100万元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在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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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补充协议。

2.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

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在项目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
3.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4.本协议一式贰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（代理人）

乙方： 法定代表人（代理人）

2020 年 月 日


